	附件1

	柳江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标兵评分细则

	序号
	考核指标
	具体内容
	分值/分
	扣分或加分分值
	备注

	一
	政务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
	1.一次性告知、首问责任、限时办结等规章制度落实情况。
	10
	若发现未落实一次性告知、首问责任、限时办结等制度的，每人每次扣3分。
	各窗口人员民主测评

	
	
	2.业务办理流程规范化。
	5
	若发现未按照流程规范收件、受理、审批、办结、登记台账的，每人每次扣3分；因个人原因未能按时办结导致超时或异常的，每人每次扣3分。
	

	
	
	3.工作成效。
	5
	按实际工作成效打分。
	

	
	
	4.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落实情况。
	15
	若发现有一个有效差评件，每人每次扣5分；有效差评件整改不到位的，每人每次加扣5分。
	监管股评分

	
	
	5.被上级督查部门批评、通报，或受新闻媒体批评报道。
	10
	受到本级或上级批评、通报并经核查属实的，每人每次扣5分。
	监管股评分

	二
	行为
规范
	1.工作纪律遵守情况。
	10
	若发现有迟到早退、擅自离岗、上班期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等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，每人每次扣3分，扣完为止。
	以中心巡查记录为依据

	
	
	2.仪容仪表。
	5
	上班时间未按规定着统一工作服、未佩戴领花头花领带的，每人每次扣1分。
	

	
	
	3.环境卫生
	5
	个人桌面不整洁或摆放无关物品的，每人每次扣1分。
	

	
	
	4.服务质量。
	10
	服务态度恶劣、用语不文明的，每人每次扣1分。
	

	
	
	5.受到办事群众投诉、举报。
	15
	受到办事群众投诉、举报，经核查属实的，每人每次扣5分。
	监管股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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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三
	附加分
（加分上限10分）
	1.收到办事群众、企业表扬赠送锦旗，或受到上级部门表彰。
	10
	每收到一面服务对象赠予个人的锦旗，或每受到一次上级部门表彰的，每人每次加5分。
	数据由股长/负责人提供至监管股认定

	
	
	2.参加政务服务系统比赛活动并获奖。
	
	区级5分，市级8分，自治区级以上10分。
	

	
	
	3.局领导班子评分
	10
	业务能力、工作态度、交办工作完成情况等方面。
	由局领导班子会议商定

	合计
	
	
	110
	
	

	备注：
1.参选人员在前台窗口工作时间应该达到30%，在评选季度周期内因病、事假累计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。
2.每月对各窗口工作人员“工作作风、业务技能、遵章守纪、工作实绩”等方面进行考评，根据每月考评结果按比例评出每季度“服务标兵”。年度根据季度评比结果按比例评出年度“服务标兵”。
3.考核分值为90分，附加分2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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